
宁乡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规划（2024～2035 年）
（征求意见稿）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宁乡市市域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

2912.08 平方公里，主要对市域范围内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

保护管理。

二、规划期限

规划年限与宁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宁乡市文物保护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相衔接，本次规划基期年为 2024 年，近

期为 2024 年至 2030 年，远期为 2030 年至 2035 年。

三、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为宁乡市范围内烈士纪念设施，包括宁乡烈士

陵园、宁乡烈士纪念馆、宁乡战役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何

叔衡烈士纪念碑、黄唐起义纪念碑、李甲农烈士纪念亭、夏

尺冰烈士纪念广场、零散烈士墓。

四、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一）宁乡烈士陵园

宁乡烈士陵园保护范围：以烈士陵园纪念碑为中心，分

别向东、南、西、北均延伸至陵园围墙为界，其中东北至入

口门牌处。建设控制地带：西至保护范围外延 2 米处；南至

保护范围外延 2 米处；东至武装部仓库围墙、烈士纪念馆西

侧围墙；北至保护范围外延 1 米处。

（二）宁乡烈士纪念馆

宁乡烈士纪念馆保护范围：西至烈士纪念馆外墙；南至

纪念馆围墙；东至纪念馆围墙、地坪；北至纪念馆地坪。建



设控制地带：西至烈士陵园建设控制地带线、纪念馆地坪；

南至武装部仓库围墙；东至烈士纪念馆保护范围外延 1米处；

北至纪念馆保护范围外延 2 米处。

（三）宁乡战役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

宁乡战役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范围：四向各至基座外 50 米处。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

围外至 150 米。

（四）何叔衡烈士纪念碑

何叔衡烈士纪念碑保护范围：四向各至何叔衡烈士纪念

碑绿化带边缘。建设控制地带：四向各至叔衡纪念广场地坪

边缘、广场绿化带边缘。

（五）黄唐起义纪念碑

黄唐起义纪念碑保护范围：四向各至广场地坪边缘。建

设控制地带：西至建筑外墙；南至道路边线；东至 S324 道

路边线；北至黄材河河堤。

（六）李甲农烈士纪念亭

李甲农烈士纪念亭保护范围：纪念亭外延至 2 米。建设

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 15 米。

（七）夏尺冰烈士纪念广场

夏尺冰烈士纪念广场保护范围：四向各至纪念广场地坪

边缘。建筑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 15 米。

（八）宁乡市零散烈士墓

1.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零散烈士墓



周光彝烈士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洪行将军墓、夏尺

冰烈士墓、姜梦周烈士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

及建设控制地带与文物保护规划一致。

（1）周光彝烈士墓保护范围：东至墓外围 13 米处、南

至墓外围 22 米、西至墓外围 30 米处、北至墓外围 16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 30 米。

（2）洪行将军墓保护范围：以碑刻外壁为起点，东至

15 米、南至观音河、西至农田、北至观音顶。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外延 15 米。

（3）夏尺冰烈士墓保护范围：墓围外延至 2 米。建设

控制地带为：东至道路西侧，其余三向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

（4）姜梦周烈士墓保护范围：以墓封土堆顶点为中心，

半径 15 米以内。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

2.未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零散烈士墓

未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零散烈士墓保护范围为烈士墓

及墓周边 2 米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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